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８９

证券简称：浙江永强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０４

浙江永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业绩预告修正公告

本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期业绩预计情况

１

、 业绩预告期间：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

、 前次业绩预告情况：

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第三季度报告披露预告

２０１２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净利润与上年同期相比增减幅度

在

－２０％

至

１０％

之间。

３

、 修正后的预计业绩

□

亏损

□

扭亏为盈

□

同向上升

√

同向下降

□

其他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比上年同期下降：

－３０％

至

－１０％

盈利：

２６

，

６１５．０６

万元

盈利：

１８

，

６３０．５４－２３

，

９５３．５５

万元

二业绩预告修正预审计情况

业绩预告修正未经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三、业绩修正原因说明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公司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以及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刊登的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第三季度报告对

２０１２

年度业绩的预计为：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增减幅度范围为

１０％

至

－２０％

之间，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２１２９２

万元至

２９２７６．５７

万元。

报告期内，由于部分订单出货时间较往年延后，导致公司第四季度出货量不及预期，

２０１２

年度整体

业绩不如原来预期。

四、其他相关说明

本次修正后的业绩系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的结果，尚未经过注册会计师预审计，具体财务数据以

公司披露的

２０１２

年年度报告为准。 公司董事会对因业绩预告修正给广大投资者带来的不便表示歉意，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浙江永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

○

一三年一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９５７

证券简称：中通客车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０３

中通客车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报告书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并对报告书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本公告所载

２０１２

年度的财务数据为初步核算数据，尚须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可能与最终经审计的财

务数据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

２０１２

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万元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幅度（

％

）

营业总收入

２８７

，

１８１．９７ ２６０

，

３５０．９６ １０．３１

营业利润

６

，

０６１．０３ ６

，

０３９．９３ ０．３５

利润总额

７

，

１７２．５２ ６

，

３９５．４４ １２．１５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５

，

８２２．６１ ５

，

０６５．４９ １４．９５

基本每股收益

０．２４ ０．２１ １４．２９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８．９２ ８．３０ ０．６２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幅度（

％

）

总资产

２７５

，

１２１．８０ ２２６

，

８５４．６２ ２１．２８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６８

，

６１０．０９ ６２

，

３７７．６７ ９．９９

股本（股）

２３８

，

５０４

，

９５０．００ ２３８

，

５０４

，

９５０．００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２．８８ ２．６２ ９．９９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２０１２

年公司通过优化产品结构， 拓宽营销渠道， 主要经济指标继续保持了稳步增长， 全年生产客车

１１７０４

辆， 销售

１２０１７

辆， 实现收入

２８．７

亿元， 利润

７１７２．５２

万元。 分别比去年同期增长了

８．１％

、

１３．４１％

、

１０．３１％

和

１２．１５％

。

三、备查文件

经公司法定代表人、 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 会计机构负责人签字并盖章的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

表。

中通客车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３０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７７

证券简称：御银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０１

号

广州御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特别提示：

本公告所载

２０１２

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已经公司内部审计部门审计，未经会计师事务所

审计，与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

２０１２

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元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

）

营业总收入

７３７

，

７２２

，

１８１．５２ ７４１

，

４５７

，

８１２．０６ －０．５０％

营业利润

１３４

，

０９０

，

２５０．０８ １８１

，

２８０

，

２０６．９６ －２６．０３％

利润总额

１５０

，

３９５

，

４１５．９４ １９９

，

６１０

，

５１０．３１ －２４．６６％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１３５

，

８１６

，

９２５．２２ １７８

，

８０９

，

５８３．０１ －２４．０４％

基本每股收益（元）

０．２３ ０．３１ －２５．８１％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１０．０９％ １４．０７％ －３．９８％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总 资 产

１

，

７５５

，

３５２

，

７９８．８９ １

，

７０７

，

４０１

，

６３４．５１ ２．８１％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１

，

３８５

，

１６３

，

４６０．５７ １

，

３１４

，

４０４

，

２６４．３５ ５．３８％

股 本（股）

５８５

，

５３１

，

７６５．００ ３４４

，

４３０

，

４５０．００ ７０．０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元）

２．３７ ３．８２ －３７．９６％

注 ：

１

、上述数据以公司合并报表数据填列；

２

、上述净利润、基本每股收益、净资产收益率、股东权益、每股净资产等指标均以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数据填列；

３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３４

号

－－

每股收益》的规定，每股收益已按

２０１１

年实施的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

后的总股本重新进行了计算。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在保证

ＡＴＭ

销售业务稳步增长的同时，主动放缓

ＡＴＭ

运营业务的开展，实现营业总收入

７３７

，

７２２

，

１８１．５２

元，比上年同期减少

０．５０％

；同时受毛利率下降等因素的影响，利润总额、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分别比上年同期减少

２４．６６％

、

２４．０４％

。

报告期内公司财务状况良好，资产负债结构合理，现金流动性较强，具有较强的的偿债能力。 股本较期

初增长

７０％

，主要是报告期内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所致。

三、是否与前次业绩预告存在差异的情况说明

公司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

２０１２

年度经营业绩与前次披露的业绩预告中的业绩预计不存在差异。

四、备查文件

１

、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财务总监、会计机构负责人签字并盖章的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２

、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特此公告。

广州御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９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２７

证券简称：新民科技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０２

江苏新民纺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本公告所载

２０１２

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已经公司内部审计部门审计，未经会计师事务所

审计，与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

２０１２

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

）

营业总收入

３

，

４１０

，

５９７

，

７３７．２７ ３

，

２０３

，

８７０

，

６１３．２０ ６．４５％

营业利润

－１８６

，

５７３

，

７８４．７２ ８０

，

５９４

，

１１０．５３ －３３１．５０％

利润总额

－１８０

，

４２９

，

１３９．４３ ９３

，

５５６

，

２９９．７６ －２９２．８６％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１７０

，

７２７

，

６８５．９８ ７１

，

０５２

，

３２４．３４ －３４０．２８％

基本每股收益（元）

－０．３８ ０．１６ －３３７．５０％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１６．２３％ ６．３６％ －２２．５９％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总资产

４

，

０５５

，

８９４

，

２９４．８４ ３

，

４２４

，

３５３

，

１０８．１８ １８．４４％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

权益

９６１

，

３４６

，

３２２．６１ １

，

１４１

，

００３

，

１８６．６１ －１５．７５％

股本

４４６

，

４５８

，

９０２．００ ４４６

，

４５８

，

９０２．００ ０．０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

资产（元）

２．１５ ２．５６ －１６．０２％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利润、利润总额、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基本每股收益比去年同期

分别减少

３３１．５０％

、

２９２．８６％

、

３４０．２８％

、

３３７．５０％

。 其主要原因：

１．

报告期内，国内外宏观经济持续低迷，欧美经济复苏缓慢，内外需严重不足，导致下游织造业对涤

纶

ＦＤＹ

长丝的需求大幅减少，同时化纤行业产能在

２０１２

年集中释放，供求关系失衡，能源成本、劳动力

成本等各种费用的刚性上涨，从而造成涤纶

ＦＤＹ

长丝毛利率大幅下降，最终形成公司

２０１２

年亏损。

２．３０

万吨熔体直纺长丝项目于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份开始试生产， 一是遇上了涤纶

ＦＤＹ

长丝处于亏损的

时机；二是由于在开车调试阶段需进行排废从而造成部分原料损耗较多，并产生大量废丝；三是由于试

生产阶段产品质量的不稳定影响了销售价格。 因此，导致该项目发生亏损约

２８００

万元左右。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在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披露的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４６

———《江苏新民纺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第三季度季度报告正文》中预计

２０１２

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亏损为

１４

，

０００～１５

，

０００

万元，本

次业绩快报初步核算数据

２０１２

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亏损约为

１７０７３

万元， 比预计增加亏

损约

２０７３

万元。 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主要原因是四季度涤纶

ＦＤＹ

长丝毛利率的大幅下降：

２０１２

年

１－３

季度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亏损为

１１

，

６４８

万元。预测四季度净利润时，国内经济已基本见底，市场

呈现出可喜的局面， 原材料

ＰＴＡ

的价格和涤纶长丝的售价同步上涨， 涤纶

ＦＤＹ

长丝毛利率也逐步回

升，当时预计

３０

万吨直熔纺的顺利开车将给公司带来新的利润增长点，故预测四季度比三季度略有好

转，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亏损约为

２

，

２００～３

，

２００

万元。 但从

１０

月末开始至年末，由于下游织造业设

备利用率的日趋下降，涤纶

ＦＤＹ

长丝产品供大于求的矛盾进一步突出，市场形成了倒逼机制，化纤企

业已无法将原材料上涨的成本完全转嫁给下游织造业，涤纶长丝售价的上涨幅度小于原材料

ＰＴＡ

的上

涨幅度，导致涤纶

ＦＤＹ

长丝毛利率大幅下降，涤纶

ＦＤＹ

长丝毛利率三季度为

３．６９％

，而四季度仅为

－

０．５２％

，正由于涤纶

ＦＤＹ

长丝毛利率大幅下降，使

３０

万吨直熔纺项目新增产能不但不能增加盈利，反

而增加了公司的净利润亏损，对公司整体业绩产生重大影响。

四、业绩泄漏原因和股价异动情况分析

无

五、其他说明

无

六、备查文件

１．

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总会计师（如有）、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

签字并盖章的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２．

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江苏新民纺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３０

日

证券简称：粤电力

Ａ

粤电力

Ｂ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３９

、

２００５３９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８

广东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

２０１３

年第二次通讯会议

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广东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２０１３

年第二次通讯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８

日召开，会议应

到董事

１８

名（其中独立董事

６

名），实到董事

１８

名（其中独立董事

６

名）。 会议的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

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以通讯表决方式形成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广东粤电花都天然气热电有限公司组建模式及注册资本的议案》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通讯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组建花都天然气热电冷联供项目公司开

展项目前期工作的议案》，同意由公司全资组建花都热电冷联供项目公司，资本金暂定为

１００

万元。 （详情

请见本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１

日刊登在指定媒体相关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４９

）。

在上述项目公司组建过程中，为顺利推进项目后续建设，同时适当控制项目投资风险，公司拟引进其

他合作方参与该项目投资，因此调整项目公司组建模式及注册资本。 董事会同意由我公司与广州国叶坤盛

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分别按照

６５％

、

３５％

持股比例合作组建广东粤电花都天然气热电有限公司。 花都热电公

司首次注册资本金为

１２０００

万元，我公司按

６５％

股比的出资额为

７８００

万元。详情请见本公司今日公告（公

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９

）。

本议案经

１８

名董事投票表决通过，其中：同意

１８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特此公告。

广东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Ｏ

一三年一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３９

、

２００５３９

证券简称：粤电力

Ａ

、粤电力

Ｂ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９

广东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外投资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对外投资概述

１

、对外投资的基本情况

广东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通讯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组建花都天然气热电冷联供项目公司开展项目前期工作的议案》，同意由公司全资组建花

都热电冷联供项目公司，资本金暂定为

１００

万元。 相关内容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１

日在指定媒体对外正式

披露。

在上述项目公司组建过程中，为顺利推进项目后续建设，同时适当控制项目投资风险，公司拟引进其

他合作方参与该项目投资，因此调整项目公司组建模式及注册资本。 董事会同意由我公司与广州国叶坤盛

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分别按照

６５％

、

３５％

持股比例合作组建广东粤电花都天然气热电有限公司。 花都热电公

司首次注册资本金为

１２０００

万元，我公司按

６５％

股比的出资额为

７８００

万元。

广东粤电花都天然气热电有限公司拟首期注册资本金为

１２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经营范围为“电厂和热力

管网的建设、生产和经营，电力及其附属产品的生产和销售，综合利用；电力项目技术咨询、技术服务和培

训等。 公司最终经营范围以公司登记主管机关核准登记为准。 ”该公司主要负责筹建花都天然气热电联供

机组项目（

２×３９０ＭＷ

）和相应的配套设施。成立该公司有助于我公司推进上述项目建设，促进我公司扩大发

电装机容量，提高清洁电源比例，增强综合实力和市场竞争力。

２

、董事会审议情况及交易生效所必需的审批程序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８

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２０１３

年第二次通讯会议，以

１８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

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广东粤电花都天然气热电有限公司组建模式及注册资本的议案》。 根据相关

规定，该对外投资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３

、上述对外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

二、投资标的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暂定为：广东粤电花都天然气热电有限公司

经营范围：电厂和热力管网的建设、生产和经营，电力及其附属产品的生产和销售，综合利用；电力项

目技术咨询、技术服务和培训等。 公司最终经营范围以公司登记主管机关核准登记为准。

注册资本：首期注册资本为

１２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公司住所：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炭步镇南街路

８２

号

股东、出资额、出资方式及出资比例

股东 出资额 出资方式 出资比例

广东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首期出资额为

７

，

８００

万元人

民币

货币

６５％

广州国叶坤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首期出资额为

４

，

２００

万元人

民币

货币

３５％

三、对外投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花都天然气热电项目具有较好的建设条件，且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我省电源结构调整规划，项目的建

成将扩大公司装机规模，提高清洁电源比例，增强综合实力和市场竞争力，符合公司整体利益。 根据项目

前期分析报告，预计项目投资回报率约为

８％

，投资回收期约

１２

年。 因此，调整项目公司组建模式和注册

资本金，引入新的项目合作伙伴，有利于我公司顺利推进该项目建设，降低项目投资风险。

四、其他

公司将及时披露本次对外投资的进展情况。

特此公告。

广东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０

一三年一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３９

、

２００５３９

证券简称：粤电力

Ａ

、粤电力

Ｂ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１０

广东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２０１３

年第一期短期融资券发行

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经广东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拟向中国银

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注册发行金额不超过

１２

亿元人民币的短期融资券。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 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下发的 《接受注册通知书》（中市协注【

２０１２

】

ＣＰ４２３

号），接受公司短期融资券注册，核定注册金额为

１２

亿元人民币，有效期两年。

上述内容已刊登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香港商报》（英文）和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上，分别为：

１

、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７

日，公告编号为

２０１２－３８

的《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２

、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公告编号为

２０１２－６１

的《公司关于短期融资券注册申请获准的公告》。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８

日，公司完成了

２０１３

年度第一期短期融资券的发行，发行结果如下：

短期融资券名称 广东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第一期短期融资券

短期融资券简称

１３

粤电发

ＣＰ００１

短期融资券代码

０４１３５４００３

短期融资券期限

３６５

天

计息方式 到期一次还本付息 发行日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５

日

实际发行总额

６

亿元 计划发行总额

６

亿元

票面价格

１００

元

／

百元面值 票面利率

４．２４％

（发行日一年期

ＳＨＩＢＯＲ－０．１６％

）

主承销商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详情参见中国货币网

ＷＷＷ．ｃｈｉｎａｍｏｎｅｙ．ｃｏｍ．ｃｎ

和上海清算所网站

ＷＷＷ．ｓｈｃｌｅａｒｉｎｇ．ｃｏｍ

。

特此公告。

广东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０

一三年一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００２

、

２００００２

证券简称：万科

Ａ

、万科

Ｂ

公告编号：〈万〉

２０１３－００８

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二

○

一三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１

、 会议届次：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

１

次临时股东大会

２

、 召集人：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十六届董事会。董事会已审议通过了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本

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３

、 表决方式：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网络投票和独立董事征集投票权（以下简称“征集投

票”）相结合的方式。 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向全

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独立董事征集投票

权具体事宜详见《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征集投票权报告书》。同一表决权只能选择现场投票、网络

表决或征集投票方式中的一种

４

、 现场会议地点：深圳市盐田区大梅沙环梅路

３３

号万科中心

５

、 现场会议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４

日（星期一）下午

１５

：

００

起

６

、 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４

日上午

９

：

３０～

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开始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３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至投票结束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４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间的任意时间

二、会议议程

１

、 审议《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境内上市外资股转换上市地以介绍方式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主

板上市及挂牌交易的方案的议案》

２

、 审议《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全权办理本次境内上市外资股转换上市

地以介绍方式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主板上市及挂牌交易相关事宜的议案》

３

、 审议《关于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转为境外募集股份有限公司的议案》

４

、 审议《关于审议

＜

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Ａ＋Ｈ

）

＞

（草案）的议案》

５

、 审议《关于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境内上市外资股转换上市地以介绍方式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

限公司主板上市及挂牌交易相关决议有效期的议案》

上述议案已经本公司第十六届董事会审议通过，具体内容详见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９

日《中国证券报》、《证券

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和香港

ＩＲＡＳＩＡ．ｃｏｍ

网站上披露的本公

司相关公告。

三、出席对象

１

、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２

、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４

日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

在册的本公司

Ａ

股股东，以及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９

日（最后交易日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４

日）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时，在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

Ｂ

股股东， 均有权亲自或委托代理人出席本

届股东大会，行使表决权。 股东委托的代理人不必是公司的股东；

３

、公司常年法律顾问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的律师代表及董事会邀请的嘉宾。

四、会议登记办法

１

、法人股东登记。 法人股东的法定代表人须持有股东账户卡、加盖公司公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法人代

表证明书和本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委托代理人出席的，还须持法人授权委托书和出席人身份证；

２

、个人股东登记。 个人股东须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及持股凭证办理登记手续；受委托出席的股东

代理人还须持有出席人身份证和授权委托书；

３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５

日至

２

月

１

日之间，每个工作日上午

９

：

００

至下午

１７

：

３０

；以及

２

月

４

日

９

：

００－１４

：

３０

（异地股东可用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

４

、登记地点：深圳市盐田区大梅沙环梅路

３３

号万科中心董事会办公室；

５

、注意事项：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请携带相关证件原件到场。

五、股东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股东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类似于买入股票，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类似于填写选择项，其

具体投票流程详见附件。 股东如同时持有公司

Ａ

和

Ｂ

股股票，应分别通过

Ａ

、

Ｂ

股股东帐户进行网络投票。

六、股东通过独立董事征集投票权进行投票的操作流程

为了提高中小股东参与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投票程度，维护中小股东权益，本次股东大

会采用独立董事向公司全体股东征集投票权。 有关征集投票权的时间、方式、程序等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

的《独立董事公开征集投票权报告书》。

如公司股东拟委托公司独立董事在本次临时股东大会上就本通知中的相关议案进行投票，请填写《万科

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征集投票权授权委托书》，并于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１

日之前送达。

七、投票规则

公司股东应严肃行使表决权，投票表决时，同一股份只能选择现场投票、网络投票或征集投票这三种投

票方式中的一种表决方式，不能重复投票。 如果出现重复投票将按以下规则处理：

１

、 如果同一股份通过现场、网络、征集投票重复投票，以第一次投票为准；

２

、 如果同一股份通过网络多次重复投票，以第一次网络投票为准。

八、本次临时股东大会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深圳市盐田区大梅沙环梅路

３３

号万科中心

邮编：

５１８０８３

联系电话：

０７５５－２５６０６６６６

转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传真：

０７５５－２５５３１６９６

（传真请注明：转董事会办公室）

九、其他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会期半天，与会人员食宿及交通费自理。

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一月三十日

附件一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

／

女士代表本人（本公司）出席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

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股票帐号： 持股数： 股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法人股东营业执照号码）：

被委托人（签名）： 被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对下述议案表决如下（请在相应的表决意见项下划“

√

”）：

议案

序号

议案内容

表决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关于公司境内上市外资股转换上市地以介绍方式在香港联合交易所

有限公司主板上市及挂牌交易的方案的议案》

４

《关于审议

＜

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Ａ＋Ｈ

）

＞

（草案）的议案》

５

《关于公司境内上市外资股转换上市地以介绍方式在香港联合交易所

有限公司主板上市及挂牌交易相关决议有效期的议案》

３

《关于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转为境外募集股份有限公司的议案》

２

《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全权办理本次

境内上市外资股转换上市地以介绍方式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主板上市及挂牌交易相关事宜的议案》

如果委托人未对上述议案作出具体表决指示，被委托人可否按自己决定表决：

□

可以

□

不可以

委托人签名（法人股东加盖公章）：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附件二

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参加网络投票的操作程序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公司将向股东提供网络投票平台，股东可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或者互联

网投票系统参加网络投票。

一、采用交易系统投票的投票程序

１．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４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 投票程序比照深圳证券交易所买入股票操作。

２．

网络投票期间，交易系统将挂牌一只投票证券，股东申报一笔买入委托即可对议案进行投票。 该证券

相关信息如下：

证券代码：

３６０００２

证券简称：万科投票

３．

股东投票的具体流程

１

）输入买入指令；

２

）输入证券代码

３６０００２

；

３

）在委托价格项下填写临时股东大会议案序号，

１．００

代表议案

１

，具体情况如下：

议案

序号

议案内容

对应的申报价

格

０

总议案

１００

元

１

《关于公司境内上市外资股转换上市地以介绍方式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

公司主板上市及挂牌交易的方案的议案》

１．００

元

２

《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全权办理本次境内

上市外资股转换上市地以介绍方式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主板上市

及挂牌交易相关事宜的议案》

２．００

元

３

《关于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转为境外募集股份有限公司的议案》

３．００

元

４

《关于审议

＜

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Ａ＋Ｈ

）

＞

（草案）的议案》

４．００

元

５

《关于公司境内上市外资股转换上市地以介绍方式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

公司主板上市及挂牌交易相关决议有效期的议案》

５．００

元

注：输入

１００

元代表对总议案进行表决，即对所有议案表达相同意见。在股东对总议案表决时，如果股东

先对各议案的一项或多项投票表决，然后对总议案投票表决，以股东已投票表决的各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未投票表决的议案，以对总议案的投票表决意见为准；如果股东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然后对各议案的一项

或多项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对总议案的投票表决意见为准。

４

）在“委托股数”项下填报表决意见。 表决意见对应的申报股数如下：

表决意见种类 对应申报股数

同意

１

股

反对

２

股

弃权

３

股

５

）确认投票委托完成。

４．

注意事项

１

）投票不能撤单；

２

）对不符合上述要求的申报将作为无效申报，不纳入表决统计；

３

） 如需查询投票结果， 请于投票当日下午

１８

：

００

后登陆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点击“投票查询”功能，可以查看个人网络投票结果。

二、采用互联网投票的投票程序

登陆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通过身份认证后即可进行网络投票。

１．

办理身份认证手续

股东可以采用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的方式进行身份认证。

申请服务密码登陆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密码服务专区，填写“姓名”、“身份证号”、“证券帐户”

等资料，设置

６－８

位的服务密码；如成功申请，系统会返回一个

４

位数字的激活校验码。 股东可以通过深圳

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比照买入证券的方式，凭借“激活校验码”激活服务密码成功后半日方可使用；如激活指

令是上午

１１

：

３０

之前发出的，则当日下午

１３

：

００

即可使用；如激活指令是上午

１１

：

３０

之后发出的，则次日方

可使用。

买入证券 买入价格 买入股数

３６９９９９ １．００

元 激活校验码

服务密码激活后长期有效，参加其他公司网络投票时不必重新激活。密码激活后如遗失可通过交易系统

挂失，挂失后可重新申请。 挂失也需要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方法与激活方法类似。

买入证券 买入价格 买入股数

３６９９９９ ２．００

元 任意大于

１

的整数

申请数字证书的，可向深圳证券信息公司或其委托的代理发证机构申请。业务咨询电话

０７５５－２５９１８４８５／

２５９１８４８６

，亦可参见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证书服务”栏目。

２．

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

票。

３．

股东进行投票的时间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开始时间为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３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网络投票结束时

间为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４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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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603002

证券简称：宏昌电子 公告编号：

2013-004

宏昌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未通过《补选刘焕章先生为第二届董事会董事议案》。

●

本次会议召开前无补充提案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

、会议时间：

2013

年

1

月

29

日（星期二）上午

9

：

30

2

、股权登记日：

2013

年

1

月

24

日（星期四）

3

、会议地点：广州市萝岗区云埔一路一号之二公司会议室

4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

、会议主持人：董事长林瑞荣先生

6

、会议方式：现场会议

7

、会议的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2

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233,010,00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58.25%

。

公司全体董事、监事叶文钦先生（其他监事郭容容、彭淑贞请假未出席会议）、董事会秘书及见证律师

出席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等相关人员列席会议。

会议的召开及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二、议案审议情况

未通过《补选刘焕章先生为第二届董事会董事议案》。

本次会议审议《补选刘焕章先生为第二届董事会董事议案》时，候选董事刘焕章先生向大会提出因个

人原因，提请撤回候选董事提名。

就该议案表决结果：

0

股赞成；

0

股反对；

233,010,000

股弃权

,

占到会股东所代表股份数的

100%

。

三、律师见证情况

１

、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通商律师事务所

２

、结论性意见：

北京通商律师事务所对本次会议进行现场见证，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

有关法律、法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和召集人资格、会议

程序和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宏昌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3

年

1

月

30

日

关于宏昌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法律意见书

致：宏昌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受宏昌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聘请，北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

(

以下简称

"

本所

")

指派

律师出席了公司

201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

以下简称

"

本次股东大会

")

，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

(

以下简称

"

《公司法》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

以下简称

"

《股东大会规

则》

")

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所律师对公司股东大会召集及召开程序、出席会议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

提案审议情况、股东大会的表决方式、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等重要事项的合法性进行了审核和见证，并依

法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本法律意见书仅就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及召集人的资格、会议表决程序是

否符合相关法律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以及表决结果是否合法、有效发表意见，并不对任何中华人民共和国

(

此

处不包括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以及台湾地区

)

以外的国家或地区的法律发表任何意见。

本所律师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对与出具本法律意见书相关的资

料和事实进行了核查和见证，现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召集，关于召开

201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通知

(

以下简称

"

会议通知

")

已经于

2013

年

1

月

11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证券

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刊登，会议通知包括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时间和地点、参加人

员、会议期限、会议方式、会议审议事项和提案、投票方式、股权登记日以及出席会议的方式等内容。

本次股东大会于

2013

年

1

月

29

日上午

9

：

30

在广州市萝岗区云埔一路一号之二如期举行。 本次股东

大会采取现场投票的表决方式。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林瑞荣先生主持，参加现场会议的股东或股东委托代理

人就会议通知列明的审议事项进行了审议并现场行使表决权。 会议召开的时间、地点、内容与会议通知所

列内容一致。

经本所律师适当核查，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律、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符合《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本次股东大会出席人员的资格、召集人的资格

1

、 出席会议股东

根据对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法人股股东的持股证明、法人股股东营业执照复印件、授权委托书、会议人

员签名、身份证等文件的审查，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或股东委托代理人共

2

名，共代表

233,010,000

股，

占公司股份总额的

58.25%

。

2

、 出席会议其他人员

出席、列席本次股东大会的其他人员为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董事会邀请的其他人士。

3

、 召集人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为公司董事会，具备召集股东大会的资格。

经本所律师核查，本次股东大会出席人员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其资格均合法有效，本

次股东大会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

三、公司股东大会表决程序、表决结果

1

、 经本所律师审查，本次股东大会实际审议的事项与公司董事会所公告的议案一致，本次股东大会

无修改原有提案及提出新提案的情形，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经本所

律师审查，大会推举了股东代表、监事代表及本所律师共同参与会议的计票、监票，本次股东大会均采取记

名方式投票表决，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委托代理人就列入会议通知的议案进行了表决。

2

、 本次股东大会宣读《补选刘焕章先生为第二届董事会董事议案》后，刘焕章先生向大会提出因个人

原因提请撤销候选董事提名。就该议案表决结果：

0

股赞成；

0

股反对；

233,010,000

股弃权，占到会股东所代

表股份数的

100%

。 上述议案未通过。

基于上述，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是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进行的，会

议程序、结果合法有效。

四、结论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及《公

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和召集人资格、会议程序和结果合法、有效。

本所律师同意本法律意见书随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决议等资料一并进行公告。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一式贰份。

证券代码：

002444

证券简称：巨星科技 公告编号：

2013-006

杭州巨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香港巨星国际有限公司对外

投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投资概述

杭州巨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

司香港巨星国际有限公司对外投资的议案》，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香港巨星国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香港巨

星

"

）使用自有资金从二级市场收购香港上市公司卡森国际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卡森国际

"

）超过

116,

232,299

股但不多于

151,101,988

股股权（占总股本的

10%-13%

），交易价格以交易当天的市场价格为准但不

高于

1.2

港币

/

股，并支付交易佣金、股票印花税、交易征费、交易费在内的各项费用，合计金额不得超过

183,

498,255

港币。 （具体内容详见刊登在

2012

年

8

月

22

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

网

(www.cninfo.com.cn)

上的公司公告）

2012

年

8

月

24

日，公司公告了

2012-025

号公告《全资子公司香港巨星国际有限公司对外投资进展公

告》，截止

2012

年

8

月

24

日，香港巨星已持有卡森国际

137,649,057

股股份（占总股本的

11.84%

）。 （具体内

容详见刊登在

2012

年

8

月

24

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上的公司公告）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全资子公司香港巨星国际有限公司对外投资的议

案》，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香港巨星国际有限公司使用自有资金购买香港上市公司卡森国际控股有限公司股

权，并授权董事长根据二级市场情况审批合计金额在

1.4

亿元人民币以内的股权购买事项，有效期一年。 （具

体内容详见刊登在

2012

年

9

月

21

日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 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

com.cn)

上的公司公告）

二、进展公告

根据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香港巨星通过建银国际证劵有限公司于

2012

年

8

月

30

日买入卡森

国际

31,000

股股份，成交价格

1.16

港币

/

股，成交金额

35,960.00

港币，并支付佣金、股票印花税、交易征费、

交易费等各项费用合计

138.88

港币，总计金额

36,098.88

港币，未超过公司董事会授予的权限。

根据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香港巨星通过建银国际证劵有限公司于

2012

年

9

月

24

日起至

2013

年

1

月

28

日止

,

共分

48

次合计买入卡森国际

97,454,000

股股份，成交均价

1.6

港币

/

股，成交金额

156,

032,350

港币，并支付佣金、股票印花税、交易征费、交易费等各项费用合计

723,424.13

港币，总计金额

156,

755,774.13

港币（按

2013

年

1

月

29

日中间汇率折算人民币金额为：

127,003,528.20

元），未超过公司董事会授

予的权限。

上述交易完成后，香港巨星合计持有卡森国际

235,134,057

股股份，占总股本的

20.23%

。

特此公告。

杭州巨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一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

600182

证券简称：

S

佳通 编号：临

2013-003

佳通轮胎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度业绩预增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预期本期业绩情况

1

、业绩预告期间：

2012

年

1

月

1

日至

2012

年

12

月

31

日

2

、业绩预告情况：经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预计

2012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将比

2011

年

度增长

130%

左右。

3

、本次业绩预告是否经过注册会计师预审计：否。

二、上年同期（经审计）业绩情况

1

、净利润：

7,668

万元

2

、每股收益：

0.23

元

三、业绩增长的主要原因

受外围经济环境影响，

2012

年度营业收入有所下降， 但受益于主要原材料价格的下降， 公司预计

2012

年度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将出现较大增长。

四、其他说明

具体财务数据将在本公司

2012

年年度报告中予以详细披露。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佳通轮胎股份有限公司

二

O

一三年一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

600182

证券简称：

S

佳通 编号：临

2013-004

佳通轮胎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由于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空缺，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要求，经公司研究，决定聘任杨怡女

士担任本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特此公告，简历附后。

杨怡女士，

1984

年生，籍贯：浙江，研究生学历。 曾任浙江杭州鑫富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秘助理，上海爱

登堡电梯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事务代表，自

2012

年

7

月进入佳通轮胎股份有限公司并任职于公司证券部。

佳通轮胎股份有限公司

二

O

一三年一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

000723

证券简称：美锦能源 公告编号：

2013-005

山西美锦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期间进展情况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公司正在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宜，相关事宜正在进展中，此次重大资产重组拟解决同业竞争，完

善产业链，涉及定向增发和募集资金。 目前公司的保荐机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尽调

基本完成，相关各方正在加紧工作，进一步沟通、咨询和论证。 鉴于本次资产重组涉及的部分基础工

作尚未完成，仍存在较大不确定性，为维护投资者利益，避免公司股价异常波动，公司股票将继续停

牌。 停牌期间，公司将密切关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进展情况，并按照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

所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站（

www.

cninfo.com.cn

）为公司选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选定媒体刊登为准。 敬请广大

投资者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山西美锦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零一三年一月三十日


